
意大利旅游签证须知

（递交日期必须在出发前18天）
	签证申请时注意事项

	受理范围
	户口所在地：广州领区:广东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福建省、江西省、湖南省,或持有以上省份居住证的申请人

	有效期
	按行程批出，一般为多次入境，资料良好的申请人有可能批出一年及以上的多次签证。以实际领馆审批结果为准。

	预计工作日
	正常为10-15工作日
预计工作日为正常情况下的受理时间，从申请材料由签证受理中心转至使领馆起计算。若遇特殊原因如领馆要求补资料、领馆假期、机器故障等，则有可能导致延迟出签的情况。申请人若在护照返回前，支付任何出行费用，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	签证递交
	递交申请需提前预约时间;首次申请人需到签证中心递交材料和十指指纹采集；代递交也需本人前往签证中心递交。


	申请材料

	申请人
个人资料
	护照原件
	※护照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日期的3个月以上
※至少要有2张连续页码的空白页（请检查护照是否需要更换）       （注：如有旧护照，建议一起提供）

	
	相片
	ICAO 尺寸（35 *40毫米）白底彩照2张（六个月内免冠近照）（注意：露耳，不露齿，不戴饰品或眼镜）头像大小需严格按照下图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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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表
	如实完整填写欧洲签证申请表，并亲笔签名；注意：申请表需填写本人常用电子邮箱，用于接收领馆通知，请注意查收

	
	身份证
	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份

	
	户口簿   
	本人所在户口簿完整复印件

	
	婚姻证明   
	结婚证复印件或离婚证复印件/离婚协议复印件

	
	外国籍人士
	中国居留许可，在返回中国后至少有三个月的有效期

	
	活期账单
	申请人名下的银行活期借记卡流水账单原件，需满足以下要求：

建议提供工资（或养老金）对账单；

近六个月的交易记录，每月有稳定的往来账目； 

最后一笔交易至少在递交申请前的15天内；

总余额至少5万以上

	
	辅助材料
	申请人名下定期、理财产品、车产、房产等复印件；

	在职人员

单位资料
	单位证明

（有模板）
	①由单位信笺纸制作，信笺纸须有单位电话、传真、地址；
②内容必须注明申请人姓名、护照号、性别、任职年限、职位、薪酬、访问国家、访问目的、访问时间、费用支付方，同意保留其职位；
③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名确认；

	
	营业执照
	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国家政府机构/事业单位，提供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）；

	无业人员

资料
	无业人员

（有模板）
	由当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其身份的无业证明或家庭主妇证明原件；

如已婚并需要使用配偶资产证明时: 提供配偶的在职证明、婚姻关系公证书（由外交部认证）、流水账单；

如已婚，本人有足够资产证明时：不需提供配偶材料和婚姻关系公证书；

如单身/离异/丧偶：收入证明文件

如成年学生需要使用父母资产证明时：提供父母的在职证明、收入证明、亲属关系公证书（由外交部认证）、流水账单；

	
	退休人员
	退休证复印件1份（或原单位出具的内退证明）


	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或
在校学生资料


	在校证明

（有模板）
	①由学校信笺纸制作，信笺纸须有学校电话和地址；
②内容必须注明申请人姓名、性别、就读班级、访问国家、访问目的、访问时间、陪同人员、费用支付方，同意保留其学位；
③加盖学校公章，并由负责人签名；

	
	学生证
	如有，提供复印件。

	
	经认证的    亲属关系公证书或监护关系公证书
海牙认证
	*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，或由父母承担费用的在校学生，必须提供。

要求：

内含意大利文或英文翻译；

封面的条形码标签不允许写有其他国家名称，且不能改动或撕毁；

温馨提示：

公证书是到小孩户口所在城市公证处办理，需带齐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小孩出生证等原件，认证是到户口所在省份的外事办（也叫外事服务中心）办理。

	
	经认证的    委托公证书

海牙认证
	*仅限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，单独出行或仅由父母一方陪同出行的情况下，必须提供。

委托公证认证书要求：

内含意大利文翻译；

内含父母双方签字；

需明确未成年人在申根国区域逗留期间负责人的身份；

封面的条形码标签不允许写有其他国家名称，且不能改动或撕毁

如不随行父母长期在国外居住，须在该居住国相关机构办理 该公证书。



	
	父母相关材料
	*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，或由父母承担费用的在校学生，必须提供。

父母双方的在职证明

父母双方近三个月的活期流水账单

	曾被拒签
	拒签解释信
	如曾被任何国家拒签过必须提供。

要求：说明准确的拒签国家、时间、地点、申请类型及拒签原因等，并签名；

	行程计划
（*必要）
	全程的行程计划（包括往返时间、具体访问城市等）

	
	离开中国、进入意大利和离开申根国的交通预订单（如机票、火车、游轮预订单；如自驾车须提供国际驾照、租车合同等） （英文或意大利文）

	
	全程的酒店预订单（英文或意大利文）

	
	境外意外医疗保险：

保险有效期应至少涵盖行程起止时间（即往返机票的时间）

保单须在所有申根国家有效

保额不低于 30万人民币

保险项目须包括运送回国、急诊和/或在医院里的紧急治疗

*我司可代购保险，如有需要了解产品及收费标准，欢迎咨询选购


重要提示：

1.
请按照相应的签证须知提交真实的签证申请资料，避免因资料不齐全或虚假材料造成签证不被受理或拒签；由此所引起的责任由申请人承担。

2.
根据汇率收取的签证费将随汇率变动有所调整，具体费用以领馆当天发布为准。

3.
递交到领馆的签证资料（公证书原件、银行账单原件、所有材料的复印件等），领馆概不退回。

4.
为了让您能顺利获得签证，请按我司要求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。对于不清晰或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资料，我司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相关补充资料及原件核实，如仍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或资料不符合签证要求，我司有权拒绝接受此签证申请。

5.
您所申请的签证是否可以成功，取决于相关国家使领馆签证官的直接审核结果；领事馆保留对每一位申请人面谈或要求提供附加资料的权利，也保留让申请者回国后到领事馆来报到的权利，亦有权拒绝接受申请人的申请；

6.
我司仅为申请人提供申请签证过程中的相关服务，签证申请过程中因任何原因中止或被领事馆拒签，申请费用恕不退还。

7.
您所申请签证的受理时间与结果，一切取决于领事馆或大使馆的审核需要以及最终裁定，我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。我司不承担由签证申请结果而导致被追溯任何赔偿的责任和义务。

8.
当您获得签证时，不保证您可以自由进入该国，最终是否能入境，由该国的边境官员决定。

9.
若发生拒签状况，申请人应自然接受此结果，同时放弃追究本公司任何责任的权利。在未获得签证之前，请不要出机票或支付酒店费用，申请人为办理此项签证购买机票和预订酒店等行为，为申请人个人行为，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由申请人自行承担，与旅行社无关。

10.请申请人寄送原件资料前，将所有原件复印留存。在我司收到资料后，如有毁损或遗失，我司只赔付工本费及登报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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